[bookmark: _GoBack]关于2025年自治区人民医院因公出访
德国、法国团组相关服务采购的报告

为契合医院的高质量发展，并根据自治区卫健委2025年因公出国（境）的工作部署，我院2025年的因公出国（境）计划已初步获得自治区外事办的批准立项，项目经费从我院2025年度因公出国（境）经费支出，预计68.5万元。根据既定计划，我部门拟于2025年8月组织因公出访团组，对德国、法国展开为期8天（含往返路程）的访问。此次出访共计派出6人，旨在德国与法国在心脏疾病、神经疾病、肿瘤治疗等关键医疗领域的技术革新、科研发展及医院管理实践等方面进行学术交流。
由于涉外业务工作的独特复杂性，我部为确保出访项目顺利进行，计划与第三方服务机构合作筹备相关工作，具体包括但不限于行程规划、出入境手续筹备、公务行程协调联络及语言翻译等多项业务。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采购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五条相关规定，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以外日预算金额在 10 万元以上（不含本数）、100万元以下（不含本数）的采购项目经项目归口管理部门按照医院内控制度完成采购申请审批后，由医院招标采购办公室开展采购。本项目拟委托招标办公室依据医院相关采购制度开展采购工作。
妥否，请院领导批示。

附件：2025年自治区人民医院因公出访德国、法国团组采购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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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5年自治区人民医院因公出访德国、法国团组具体采购服务需求如下：
1.出发时间暂定8月，需提供具体日程安排方案，参观至少4家国家级顶尖医学院、4家国家级重点科研机构（请提供参观各公务地点，包括医学院、高校附属医疗机构以及科研机构之间的预计交通时间等相关信息）。具体日程安排方案包含时间、地点、内容、交通方式、酒店住宿、就餐安排、境外随行人员安排及经费预算等相关内容。
2.安排共6 人规模8天出访德国、法国团组境外食宿行，涵盖公务联络、国内及国外航段机票采购、境内外保险费用缴纳、签证办理等出国手续，以及酒店住宿、餐饮招待、车辆租赁、境外翻译等事务。
3.公务联络：确保公务访问医学院及科研机构的联络与活动安排。
4.往返交通：国际直飞航班往返机票（6人经济舱），航班线路大致为：6人从南宁/广州/北京/上海乘坐直飞航班前往德国或法国的往返机票，须采用最便捷的合理线路，尽可能采用国内承运商的航班；出票时间要求：出发前 5 日内。
5.酒店安排：德国、法国6间单人房，6晚用房，共计 36间用房（标准房间需包含早餐，且每日每间房的费用不得超过以下城市的住宿标准：柏林、汉堡150欧元、慕尼黑170欧元、法兰克福180欧元，以及德国其他城市120欧元，法国巴黎180欧元，以及法国其他城市150欧元。此价格已包含税费）。另外，请标明酒店名称，地址，酒店级别（星级标准不能低于网评四星级）。
6.招聘境外翻译及随团工作人员；需2名陪同翻译，服务期限共为7天；在德国期间，陪同翻译需精通中德双语，在法国期间，需精通中法双语，有医学翻译经验者优先，负责全程翻译工作，每日工作时长约为8至12小时；1名全程随团工作人员，服务期限为8天，主要负责安排医院出访人员的食宿交通签证事宜，协助处理出入境手续，以及对接每日公务行程；另外需要2名司机，服务期限为7天，负责全程接送服务。以上人员的招聘由随团单位负责，需提供详细的工作方案及预算报价，中标方将负责代收代支相关费用。
7.用餐：德国、法国6人8天用餐，共计48人次用餐（要求：每人每天餐费标准为60欧元，至少包括早、中、晚三餐）。
8.租车要求：德国、法国7座以上的巴士车1辆8天（全程包车含司机人工费、用车租金、油费、停车费及路桥费等）。
9.公杂费：德国、法国6人8天公杂费（要求：在德国期间每人每天公杂费标准为38欧元，在法国期间每人每天公杂费标准为40欧元）。  
10.报价要求：本次报价须为人民币报价，只要填报了一个确定数额的总价，无论分项价格是否全部填报了相应的金额， 报价应被视为已经包含了但并不限于本项目各项购买服务及相关服务等的费用和所需缴纳的所有价格及税费，且不能变更。对于本文件中明确列明必须报价的服务，供应商应分别报价。对于本文件中未列明，而供应商认为必需的费用也需列入总报价。在合同实施时，采购人将不予支付成交供应商没有列入的项目费用，并认为此项目的费用已包括在响应总报价中。报价必须含境内外保险、签证及出国手续办理费用、公杂费用、翻译聘请费用以及可能发生的服务费用，各项服务费及税费和所有的不确定因素的风险等。 
11.服务方根据以上服务要求进行人均费用报价，如最终出行人员数量有变动的，按实际人数进行结算。
12.开票要求：开具合法有效的等额发票。
（一）一般发票
1.一般发票须具备单位名称抬头及税号
2.发票内容应符合管理要求
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财税票证监管的通知》规定，向采购人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不能为旅行社发票；发票的项目名称应与具体业务相一致，如住宿服务－住宿费等；住宿发票只接受宾馆、酒店提供的发票。在网络平台订购车、船、飞机票与酒店时，要注意选择满足开票需求的商家，不接受由第三方旅行旅游公司开具的发票。
13.前述需求有变更的，经双方确认后，应按照实际需求调整服务内容。



